附件1
2014年大连市初中各年级学生
体育考试工作方案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落实《辽宁省关于初中学生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意见》精神，推动我市中小学体育工作，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本着“不断完善和规范体育考试内容和评价方法”的要求，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初中学生毕业升学体育考试要充分体现义务教育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的基本性质；要促进学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实开展体育工作，严格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自觉地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二、考试项目
初一：男女生均为跳绳。
初二：男女生均为立定跳远。
初三：男生：1000米跑，引体向上和掷实心球（重2千克）两项任选一项；女生：800米跑，仰卧起坐和掷实心球（重2千克）两项任选一项。
三、成绩设定
初二、初一年级学生的2014年体育成绩，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的毕业升学总分中各占10分。初一、初二学生体育成绩包括体育考试成绩（现场考试）和学校平时考核成绩（过程性考核）。体育考试成绩满分为5分，其中优秀为5分，良好为4分，及格为3分，不及格为2分；学校平时考核成绩满分5分，其中平日考勤1分，体育课成绩4分，平日考勤以体育课出勤率为准，量化赋分；体育课成绩以授课内容为主，每学期规定4项考核内容，一年（上下两个学期）累计为4分，计入中考总分（具体方案2011年9月已下发）。无故不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体育考试成绩为0分。
初三年级学生的体育成绩满分为30分，包括体育考试成绩（现场考试，满分为25分）和学校平时考核成绩（过程性考核，满分5分），学校平日考核包括日常考勤1分，体育课成绩4分，日常考勤以体育课出勤率为准，量化赋分；体育课成绩以授课内容为主，初三上学期规定2项考核内容，累计为4分，计入中考总分。无故不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体育考试成绩为0分。
体育平时考核成绩由考生所在的学校认定，报主管的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辖区学校须经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市教育局备案。
申请免考学生的成绩认定：
1、经审查确认因残疾丧失运动能力而不能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体育成绩按满分处理。
2、因长期有病不能参加剧烈体育运动而申请免考的考生(如先天性心脏病、高度近视等)，经指定医疗部门审核认定，体育成绩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初一、初二体育考试成绩满分的60%，初三体育成绩满分的60%；二是学校平时考核成绩。
3、因意外伤病而不能参加体育考试的初三考生，体育成绩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初三体育成绩的60%；二是初三学校平时考核成绩；三是初一、初二实际体育成绩。
体育竞赛优胜者的成绩认定：
自2012年9月始，在初中阶段参加市教育局、市教育局与市体育局联合举办及以上级别体育竞赛中(仅限田径、足球、篮球、排球、兵乓球、羽毛球、健美操类项目)，获得个人前5名的学生运动员（经个人申报，市级审核合格者）可免予参加体育考试；集体项目前3名的初二、初三年级学生运动员（经个人申报，参加市级组织的测试合格者）可免予参加体育考试，初三体育考试成绩按满分计算。
四、考试成绩评定依据
依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初一、初二年级学生的考试项目按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分别赋分为5分、4分、3分、2分。
初三年级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跑满分均为30分，男生引体向上或掷实心球、女生仰卧起坐或掷实心球满分各均为20分，考生体育考试成绩依据现场考试得分进行相应的等级转换，两项测试得分合计达到45分的为优秀（转换体育考试成绩为25分），达到37.5分的为良好（转换体育考试成绩为22分），达到30分的为及格（转换体育考试成绩为19分），不足30分的为不及格（转换体育考试成绩为16分）。体育考试成绩现场公布，考试具体规则另行通知。
五、考试组织
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体育考试由各区市县教育局和先导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考试人员下校考试，并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委员会代表和本地区非测试学校的主任代表各1人进行监督；初三年级考生的体育考试由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考试场地标准要求统一）。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大连市第六十三中学除外）初三年级考生的体育考试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
考生的体育考试费用按照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六、考试时间
初一、初二年级：2014年6月3日—6月14日，8：00-18：00；其中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考试时间为6月3日、6月4日。
初三年级：2014年5月17日—5月25日8：00-11：30，13：30-18：00；其中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考试时间为5月17日、5月18日、5月19日，缓考、补考考生的考试时间为5月24日、5月25日。
体育考试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不完的或遇到特殊天气，考试时间顺延。
七、免考、缓考和补考
免考：丧失运动能力的残疾考生，持有市残联核发的有效的残疾证明，经区市县教育局、先导区教育卫生局审核确认，可以免试体育。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报市教育局审核确认。
临时患有严重病、伤不能坚持正常体育活动，或患有心脏病、高度近视等不适宜做体育运动的，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外的考生需持县以上医院证明、医院治病过程的原始记录材料，报区市县教育局、先导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卫生部门联合组成的审核小组确认后，可以免考体育。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初三年级的考生需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校审核后报区教育行政部门，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上报至市教育局，经审核后以区为单位统一到市指定的医疗机构鉴定（鉴定费由学生个人负担），鉴定结果经市卫生和教育部门联合组成的审核小组确认后，可以免考体育；初一、初二年级的考生报区教育和卫生部门联合组成的审核小组确认。
    被认定为免考体育的考生的名单，须在学校公示3个工作日（初三考生公示期为：5月6日-8日；初一初二考生公示期为：5月27日-29日）。
缓考：因外出或身体原因不能参加正常体育考试的考生，可以申请缓考，缓考机会只有1次；初一年级、初二年级未参加体育考试的考生，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统计上报，并在初三缓考时间内由市统一组织考试（以初三标准核分）。
补考：因身体不适等原因造成考试成绩受到影响的初三考生，由考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学校、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确认属实后统一上报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审核批准后可给一次补考机会，其考试成绩以补考成绩为准。
八、有关要求
1、各区市县和先导区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要加强对体育考试工作的领导，按要求认真组织实施。要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工作程序，严格考试纪律，严禁弄虚作假。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2、要高度重视体育考试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原则上要选择在塑胶操场上举行考试，涉农县区应选择条件最好的场地。要特别重视对学生和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学生不隐瞒疾病。考前学校要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锻炼，运动量强度应适宜，要有效防止伤害事故发生。
3、各区市县教育局和先导区教育行政部门要依据本办法按照规定的流程认真组织，确保考试公平、公正。
2014年大连市初一、初二学生体育考试评分标准
	初 一（跳绳）
	初 二（立定跳远）

	单项
等级
	男 生
（次/分钟）
	女 生
（次/分钟）
	男 生
（米）
	女 生
（米）
	单项
等级

	
	成绩
	权重
分值
	成绩
	权重
分值
	成绩
	权重
分值
	成绩
	权重
分值
	

	优
秀
	170
	5.00
	168
	5.00
	2.41
	5.00
	1.98
	5.00
	优
秀


	
	165
	4.90
	163
	4.90
	2.40
	4.90
	1.97
	4.90
	

	
	158
	4.80
	156
	4.80
	2.38
	4.80
	1.95
	4.80
	

	
	150
	4.70
	148
	4.70
	2.36
	4.70
	1.93
	4.70
	

	
	140
	4.60
	138
	4.60
	2.34
	4.60
	1.91
	4.60
	

	
	130
	4.50
	128
	4.50
	2.31
	4.50
	1.89
	4.50
	

	良
好
	126
	4.35
	124
	4.35
	2.28
	4.35
	1.87
	4.35
	良
好

	
	121
	4.20
	117
	4.20
	2.24
	4.20
	1.83
	4.20
	

	
	115
	4.05
	111
	4.05
	2.20
	4.05
	1.79
	4.05
	

	
	108
	3.90
	103
	3.90
	2.14
	3.90
	1.74
	3.90
	

	
	100
	3.75
	94
	3.75
	2.08
	3.75
	1.70
	3.75
	

	及
格
	94
	3.60
	89
	3.60
	2.05
	3.60
	1.67
	3.60
	及
格

	
	86
	3.45
	81
	3.45
	1.99
	3.45
	1.62
	3.45
	

	
	78
	3.30
	74
	3.30
	1.94
	3.30
	1.58
	3.30
	

	
	66
	3.15
	63
	3.15
	1.86
	3.15
	1.52
	3.15
	

	
	55
	3.00
	53
	3.00
	1.79
	3.00
	1.46
	3.00
	

	不
及
格
	51
	2.50
	49
	2.50
	1.77
	2.50
	1.45
	2.50
	不
及
格

	
	44
	2.00
	43
	2.00
	1.74
	2.00
	1.42
	2.00
	

	
	38
	1.50
	38
	1.50
	1.71
	1.50
	1.39
	1.50
	

	
	29
	1.00
	30
	1.00
	1.66
	1.00
	1.36
	1.00
	

	
	20
	0.50
	22
	0.50
	1.62
	0.50
	1.32
	0.50
	


注：初一、初二年级体育考试权重分值仅作参考。
2014年大连市初三学生毕业升学体育考试评分标准
	男生
	女生

	单项等级
	1000米跑
（分.秒）
	引体向上
（次）
	掷实心球
（米）
	800米跑
（分.秒）
	仰卧起坐
（次/分钟）
	掷实心球
（米）
	单项等级

	
	成 绩
	权重分值
	成 绩
	权重分值
	成 绩
	权重分值
	成 绩
	权重分值
	成 绩
	权重分值
	成 绩
	权重分值
	

	优
秀
	3′30″
	30
	22
	20
	12.4
	20
	3′24″
	30
	50
	20
	7.8
	20
	优
秀


	
	3′36″
	29.4
	21
	19.6
	12.1
	19.6
	3′27″
	29.4
	49
	19.6
	7.7
	19.6
	

	
	3′38″
	28.8
	20
	19.2
	11.5
	19.2
	3′29″
	28.8
	48
	19.2
	7.6
	19.2
	

	
	3′42″
	28.2
	19
	18.8
	11.0
	18.8
	3′32″
	28.2
	47
	18.8
	7.5
	18.8
	

	
	3′46″
	27.6
	18
	18.4
	10.3
	18.4
	3′35″
	27.6
	46
	18.4
	7.4
	18.4
	

	
	3′50″
	27
	17
	18
	9.6
	18
	3′38″
	27
	44
	18
	7.2
	18
	

	良
好
	3′54″
	26.1
	16
	17.4
	9.4
	17.4
	3′42″
	26.1
	43
	17.4
	7.1
	17.4
	良
好

	
	3′58″
	25.2
	15
	16.8
	9.0
	16.8
	3′46″
	25.2
	42
	16.8
	7.0
	16.8
	

	
	4′02″
	24.3
	14
	16.2
	8.6
	16.2
	3′50″
	24.3
	40
	16.2
	6.9
	16.2
	

	
	4′06″
	23.4
	13
	15.6
	8.2
	15.6
	3′54″
	23.4
	38
	15.6
	6.8
	15.6
	

	
	4′10″
	22.5
	12
	15
	7.7
	15
	3′58″
	22.5
	36
	15
	6.6
	15
	

	及
格
	4′15″
	21.6
	11
	14.4
	7.4
	14.4
	4′03″
	21.6
	35
	14.4
	6.5
	14.4
	及
格

	
	4′20″
	20.7
	10
	13.8
	6.9
	13.8
	4′08″
	20.7
	33
	13.8
	6.4
	13.8
	

	
	4′25″
	19.8
	9
	13.2
	6.5
	13.2
	4′13″
	19.8
	30
	13.2
	6.3
	13.2
	

	
	4′30″
	18.9
	8
	12.6
	5.9
	12.6
	4′18″
	18.9
	28
	12.6
	6.2
	12.6
	

	
	4′35″
	18
	7
	12
	5.3
	12
	4′23″
	18
	25
	12
	6.0
	12
	

	不
及
格
	4′45″
	15
	5
	10
	5.0
	10
	4′30″
	15
	24
	10
	5.8
	10
	不
及
格

	
	4′55″
	12
	4
	8
	4.6
	8
	4′37″
	12
	23
	8
	5.4
	8
	

	
	5′05″
	9
	3
	6
	4.2
	6
	4′44″
	9
	21
	6
	5.0
	6
	

	
	5′15″
	6
	2
	4
	3.6
	4
	4′51″
	6
	20
	4
	4.5
	4
	

	
	5′25″
	3
	1
	2
	3.0
	2
	5′00″
	3
	18
	2
	4.0
	2
	


说明：体育考试成绩两项权重分值累计： 45分及以上为优秀等级；37.5分-44.9分之间为良好等级；30分-37.4分之间为及格等级；不足30分为不及格等级。
